
办理进口饲料农业部登记证流程和注意事项

产品名称 办理进口饲料农业部登记证流程和注意事项

公司名称 京元瑞环（北京）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价格 30000.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四惠东四惠大厦3015E

联系电话 010-52893970 18322500906

产品详情

一、外国厂商或其代理人申请进口饲料和饲料添加剂产品登记证，应当向农业部

提交下列资料和产品样品。

（一）进口饲料或饲料添加剂登记申请表（一式两份，中英文填写）。

（二）代理人需提交生产企业委托登记授权书

。

（三）提交申请资料（中英文一式两份），包括下列内容：

1．产品名称

（通用名称、商品名称）。

2．生产国（地区）批准在本国允许生产、销售的证明和在其他国家的登记资料。

3．产品来源、组成成份和制造方法。

4．质量标准和检验方法。

5．标签式样、使用说明书和商标。

6．适用范围和使用方法或添加量。

7．包装规格、贮存注意事项及保质期。

8．必要时提供安全性评价试验报告和稳定性试验报告。



9．饲喂试验资料及推广应用情况。

10．其他相关资料。

（四）提交产品样品。

1.每个品种需3个不同批号，每个批号3份样品，每份为检验需要量的3-5倍（固体不少于150克、液体不少
于200毫升）。

2.必要时提供该产品相对应的标准品或对照品。

二、农业部在收到上述全部申请资料后15个工作日内做出是否受理的决定。决定受理的，交农业部指定
的饲料质量检验

机构进行产品质量复核检验。

三、饲料质量检验机构在收到产品样品和相关资料后3个月内完成产品质量复核检验，并将检验结果报送
农业部。

四、安全性评价试验。凡未获得生产国（地区）注册登记

许可的饲料和饲料添加剂在中国境内登记时，必须进行饲喂试验和安全性评价试验，试验费用由申请人
承担。进口我国尚未允许使用但出口国已批准生产和使用的饲料和饲料添加剂，应当进行饲喂试验，必
要时进行安全性评价试验，试验方案

应经农业部审查，试验承担单位由农业部认可，试验费用由申请人承担。试验过程中因产品样品应用造
成的不良后果，由申请人承担责任。

五、颁发证书。申请资料完整，质量复核检验合格的产品，经农业部审核合格后，发给进口饲料、饲料
添加剂产品登记证。需要进行安全性评价试验的，应当将饲喂试验、安全性评价结果提交全国饲料评审
委员会审定通过后，由农业部发给产品登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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